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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航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
院发〔2023〕21号 

 

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大类招生培养 

专业分流实施办法 

为适应学院本科人才培养多样化的需要，规范大类招生学生的

专业分流工作，切实深化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调动学生的学习

积极性与主动性，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，做到因材施教，持续提高

人才培养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专业分流原则 

1.尊重学生志愿原则:专业分流充分体现“以学生发展为中心”

的教育理念，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要和修读意愿。对学生

进行适度引导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专业认知和择业观。 

2.成绩优先原则: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，通过设置科学合理的

分流机制和分流实施程序，促进学生学习，努力提升自身价值，以

满足社会及行业发展需求。 

3.专业良性发展原则:通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整合学院优势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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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，提升专业优势，做强专业特色，在确保学生培养与教学质量基

础上，保持学科专业良性持续发展。 

 

第二章  组织管理 

 

第二条  成立学院专业分流工作小组，由学院领导、专业负责

人、教务科、学生工作办公室等人员组成。 

第三条  学院专业分流工作小组统筹安排专业分流工作：专业

负责人负责各专业介绍工作，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政策宣传、学生

指导、报名等相关工作，教务科负责资格审核等专业分流的具体操

作工作。  

 

第三章  分流程序 

 

第四条  分流程序 

1.第一学期，根据专业人才需求，核定专业、方向人数； 

2.第二学期期末，完成专业分流宣传动员、预报名工作； 

3.第三学期第二周，组织学生专业志愿填报； 

4.第三学期第二周，完成学生分流排序，并对排序结果进行公

示； 

5.第三学期第四周，对专业分流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5

个工作日，学院专业分流领导小组将公示后无异议的分流结果报学

校教务处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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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分流排序 

 

第五条  专业分流采用序贯制方法进行排序，排序依据为学生

前二个学期的课业学习成绩和在校期间操行表现。其中，学生在校

期间操行表现主要考察学生在校期间校级及以上违纪情况，课业学

习成绩是平均学分绩点的修正值（记为“F”），计算方法如下： 

F=平均学分绩点*
∑（已修必修学分）

∑（应修必修学分）
 

第六条  分流排序分成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排序是在F条件下，

按照F由高到低对参与学生进行排序。F相同情况下依次按照第一学

年高等数学与线性代数之和、普通物理、大学英语成绩由高到低确

定排序。第二阶段排序参照学生日常操行表现，对有违纪处分记录

学生的第一阶段排序名次进行调整，具体操作如下： 

1.校级警告处分一次记录者，第二阶段排序名次在第一阶段排

序基础上下降10个位次； 

2.校级严重警告处分一次记录者，第二阶段排序名次在第一阶

段排序基础上下降20个位次； 

3.校级记过处分一次记录者，第二阶段排序名次在第一阶段排

序基础上下降30个位次； 

4.校级留校察看处分一次记录者，第二阶段排序名次在第一阶

段排序基础上下降40个位次； 

5.有多次及不同等级处分记录者，下降位次按照累加位次降

序。 

参加分流学生最终排序名次为第二阶段计算排序结果（记为

“Z”）。 



— 4 —  

第五章  志愿填报 

 

第七条  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发展需要填报专业志愿，志愿实

行平行专业志愿设置。每名学生须按要求填满2个专业志愿，并分别

对填报专业明确排序。未按要求填报专业志愿的学生将由学院分流

工作小组调剂安排进入相应专业。 

 

第六章  专业接收 

 

第八条  专业接收分两批次进行。各批次专业接收按照排序优

先、遵循志愿。 

第九条  第一批次为入学时符合新生转专业资格，且按照Z单独

排序前80%的学生，各专业按志愿依次接收。后20%的学生和其他学

生按照Z一起排序。 

第十条  第一批次专业接收结束，若某专业接收学生数达到专

业容量数，则该专业退出接收工作。接收学生数未达到专业容量数

的专业，按照平行志愿接收原则接收学生，直至所有学生都分流到

具体专业。 

第十一条  各专业对接收的学生根据Z进行排序。按照排序优

先，遵循志愿进行专业确定。 

 

第七章  其它 

 

第十二条  专业分流前，各专业要积极宣传，认真做好学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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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员工作，引导学生充分分析自身条件，了解各专业特色、社会需

求和就业前景，理性选择专业。 

第十三条  特殊情况处理 

1．在规定时间内未按照学院要求填报志愿的学生须服从学院统

一调配。 

2．非大类招生培养模式下的学生，休学后复学到大类招生培养

模式下，复学后衔接大类招生培养模式的课程设置，在分流时直接

进入原专业进行专业培养阶段的学习。 

3．体育特长生、境外国外留学生、定向培养等特殊类型招生学

生，名额不占用专业容量，不按照专业分流程序分流。 

第十四条  专业分流后，学生按照新专业重新编排班级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对

本办法具有最终解释权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9月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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